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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服务承诺

我方保证按以下承诺内容认真履行合同，如有违反，我方愿意接受相应处罚或承担相应违约责任：

为保障原阳县公安局原阳县 2025 新增交通信号灯及其他交通安全设施项目的顺利实施及长期稳

定运行，新乡市一安商贸有限公司特此郑重承诺，将严格履行合同全部条款，并以最高标准提供项目

相关服务。如有任何违反下述承诺的行为，我方自愿无条件接受招标人依据合同约定及本承诺书所给

予的相应处罚，并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违约责任及相应损失。

一、合同履约承诺

按时履约承诺：我方保证在合同签订后 90 个日历天内，完成全部货物的交付、安装、调试及初

步验收工作。若因我方原因导致任一阶段延误，每逾期一日，我方同意按合同总价的 1‰向招标人支

付违约金。

质量保证承诺：

1、电子类产品（信号机、摄像机、服务器等）：提供自项目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叁年的免费质

量保证期。在此期间，因产品设计、材料、工艺或我方施工等原因产生的任何质量问题，我方负责免

费维修或更换。

2、标线标牌类产品：提供自项目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 壹年 的免费质量保证期，保证其反光性

能、附着强度及物理形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合同要求。

若同一产品在质保期内出现两次及以上相同故障，我方承诺无条件更换为全新合格产品，并重新

计算质保期。

售后服务响应承诺：

提供 7×24 小时技术服务热线。

接到故障报修后，1 小时内作出电话响应并提供有效的远程技术指导。

如需现场服务，我方保证 12 小时内派遣工程师抵达故障现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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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故障无法在现场及时修复，我方承诺立即提供功能、性能不低于原设备的备品或备机供用户临

时使用，直至原设备修复完毕。

 对于特殊情况下的复杂故障，将与用户友好协商，共同制定并执行分阶段修复计划。

二、人员与培训承诺

我方承诺指派经验丰富的项目经理和技术团队负责本项目实施。

我方承诺按投标文件所述，提供全面、免费的技术培训，直至招标人指定人员能够独立操作、维

护系统为止。

三、诚信与廉政承诺

我方承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信守商业道德，杜绝任何形式的贿赂、串

通等不正当竞争行为。若发生此类行为，我方愿接受招标人单方面终止合同、列入黑名单等处罚，并

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
四、违约责任接受承诺

我方完全理解并接受招标文件和合同中的全部违约责任条款。若我方未能履行本承诺书及合同中

的任何一项义务，即视为违约。我方在此明确承诺，将无条件接受招标人根据合同约定采取的包括但

不限于扣罚履约保证金、支付违约金、赔偿损失、终止合同等处罚措施，且不对此提出任何异议。

本承诺书作为投标文件及未来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以上内容必须如实、详细填写。

投标供应商：(电子签章)新乡市一安商贸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(电子签章

日 期：2026 年 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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